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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領事事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當局就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問 1 當局可否提供資料，把《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之下的
特權及豁免權，與有關附屬法例載列的增補領事特權及
豁免，作出比較？  

答 1 該七條附屬法例是分別根據《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
例》 (第 191 章 )、《領事協定條例》 (第 267 章 )和《領
事關係條例》 (第 557 章 )訂立。  

 我們已擬備了說明摘要 (載於附件 A)，把《維也納領事
關係公約》 (《領事公約》 )的有關條文，與根據第 557
章訂立的《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 (越南 )令》 (第 55
號法律公告 )中附表所載的有關增補領事特權及豁免權
的條文，作出比較。  

 我們也就《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 (聯合王國 )令》
(第 51 號法律公告 )和《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 (美
利堅合眾國 )令》 (第 52 號法律公告 )擬備了性質相同的
說明摘要 (載於附件 B 及附件 C)，供議員參考。議員已
在五月十二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審議了該兩個命

令。  

 此外，我們亦擬備了說明摘要 (載於附件 D 及附件 E)，
把《領事公約》中有關在死亡繼承事件中保護國民利益

的條文，與根據第 191 章訂立的《 2005 年領事館官員
管 理 遺 產 條 例 (修 訂 附 表 )令 》 (第 53 號 法 律 公 告 )和
《 2005 年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修訂附表 ) (第 2 號 )
令》 (第 56 號法律公告 )，以及根據第 267 章訂立的
《 2005 年領事協定 (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令》 (第 53 號法
律公告 )和《 2005 年領事協定 (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 (第 2
號 )令》 (第 57 號法律公告 )訂明的有關條文，作出比
較。第 191 章及 267 章分別載於附件 F 及附件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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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 何謂“領事官員的住宅”？若領事官員的住宅有別於在
正式記錄中所載的領事官員住宅，當局會採取甚麼行
動？  

答 2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並沒有就領事官員住宅的定義
作出介定。為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駐港領事官員的特

權及豁免權，特區政府要求各領館館長在其領事官員到

任時，向禮賓處提供其個人資料，以供制定紀錄之用。

該等個人資料包括領事官員的住宅地址。禮賓處在制定

關於領事官員的住宅的紀錄時，會要求有關領館提供證

明文件 (如樓宇的契約或租約是否以派遣國或代表派遣
國人員為所有權人或承租人名義擁有或承辦 )，以資核
實。  

 遇有領事官員的住宅地址與政府的紀錄不同，禮賓處會

聯絡有關領館館長或其指定人員核實有關資料。  

問 3 當局可否提供資料，說明英國、美國、澳洲和越南的領
館成員數目？  

答 3 澳洲、英國、美國和越南的領館成員數目，載於下表﹕  

領館 領事官員 
領事官員

的家庭成員 領館僱員

領館僱員 
的家庭成員 總數 

澳洲  17  27  0  0  44  

英國  36  46  11  0  93  

美國  71  107  57  41  276  

越南  5  10  3  7  25  

總數  129  190  71  48  438  

 (註﹕根據有關領館向禮賓處提供的資料，有關領館並
沒有聘請服務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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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4 載於增補領事特權及豁免的附屬法例的“行政會議廳”
的字眼，作用何在？  

答 4 在 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中 載 有  
“行政會議廳”的字眼，旨在指出訂立附屬法例的權力

是在何處行使。這個做法存在已久，自一九九七年前由

總督會同行政局訂立的附屬法例，至在一九九七年後由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的附屬法例，均採用這個做

法。  

 那些並非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的附屬法例，則

不會載有“行政會議廳”的字眼。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越南 )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 章 )第 4(1)條作出 ) 

 

說明摘要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5 年 7 月 11 日起實施。  
 

 
 

建議的生效日期已經充份考慮到命令在刊憲後進行的「不

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審議程序所需的時間。  
2. 釋義  

在本命令中  —  
 
 “《條約》” (Convention)指於 1998 年 10 月 19 日在北

京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領事條約》；  
 
 “ 《 條 約 》 有 關 條 文 ”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指附表列出的《條約》第十二條第一

款、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二及三款、第十七及十

八條、第十九條第一及三款、第二十五條 (第一款第

(一 )及 (二 )項及第三款除外 )以及第二十八條的條

文。  
  

 
 

 
《條約》已在憲報 (特別副刊第五號 )刊登，並上載至律政

司的網站，讓公眾知悉。  
 
 
 
 
 
 

3. 增補特權及豁免  
現宣布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領館、與該領館相關

的人或上述兩 根據《條約》有關條文 (該等條文是與附表

列出的《條約》第一條 (第二、八、十一、十四及十五款除

外 )、第二十、二十九及三十條及第三十三條第二款的條文

一併理解的 )所享有的增補特權及豁免，在香港具有法律效

力。  
 

 
按照普通法的慣常處理方法，《條約》內有關條文若對私

人權利和責任有所影響，或需對香港特區的現行法例作出

例外規定，均已納入命令內，以體現其在本地立法具有法

律效力。  
 
若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或已

被《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簡稱《領事公約》 )所涵蓋，

並已載列於《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 章 )的附表內，則無

需納入命令內。  

附件 A



附表  [第 2 及 3 條 ] 
 

本命令所提述的《條約》條文 
 

第一章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就本條約而言，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一 ) “領館”指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或領

事代理處；  
 

…………… 
 

(三 ) “領館館長”指派遣國委派領導一個領館的

總領事、領事、副領事或領事代理人；  
 
(四 ) “領事官員”指總領事、副總領事、領事、副

領事、領事隨員及領事代理人；  
 
(五 ) “領館僱員”指在領館內從事領館行政、技術

工作的人員；  
 
(六 ) “領館服務人員”指受僱在領館內從事服務

工作的人員；  

 
 
 
 
 
 
 
 
 
 
 
 
為界定《條約》有關條文所授予的增補特權及豁免的範

圍，有關條文必須與此條文一併理解，因此條文需納入命

令內。  
 
由於納入命令的條文並無包括下述的用語，因此這些用語

無需納入命令內：  
 
“ (二 ) 領區”  
“ (八 ) 領館館員”  
“ (十一 ) 領館檔案”  
“ (十四 ) 派遣國船舶”  
“ (十五 ) 派遣國航空器”  
 
 



 
(七 ) “領館成員”指領事官員、領館僱員和領館服務

人員；  
…………… 

 
(九 ) “私人服務人員”指領館成員私人僱傭的服務人

員；  
 
(十 ) “領館館舍”指專供領館使用的建築物或部分建

築物及其附屬的土地，不論其所有權屬誰；  
 

…………… 
 
(十二 ) “公文”指有關領館及其職務的一切來往文

件；  
 
(十三 ) “家庭成員”指與領館成員共同生活的配偶

和未成年子女；  
 
[第二條 (領館的成立 )、第三條 (領館館長的任命和承認 )、
第四條 (臨時代理領館館長職務 )、第五條 (領館成員和私人

服務人員的國籍 )、第六條 (宣告為不受歡迎或不可接受的

人 )、第七條 (通知到達和離境 )、第八條 (領館館舍和住宅的

獲得 )、第九條 (名譽領事官員 )、第十條 (領館和領館成員的

保護和便利 )及第十一條 (國旗和國徽的使用 )]  
 
 
 
 
 

這些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第三章  
 

便利、特權和豁免  
 

第十二條  
 

領館館舍和領事官員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  領館館舍和領事官員的住宅不受侵犯。接受國

當局人員未經領館館長或派遣國駐接受國使館館長或以

上兩人中一人指定人員的同意，不得進入領館館舍和領事

官員的住宅。  
 

 

 

 

 

 

 

 

 

《領事公約》第三十一條規定，接受國非經領館館長或其

指定人員同意，不得進入領館館舍。惟遇火災或其他災害

須迅速採取保護行動時，得推定領館館長已表示同意。 

 

《條約》第十二條規定，接受國未獲領館館長或其指定人

員同意，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進入領館館舍。此外，此條

文亦把領館館舍不得侵犯的規定，擴大至涵蓋領事官員的

住宅。 

 



 
第十三條  

 
 

領館館舍和領館財產免稅  
 

 
一、  接受國應免徵下列捐稅︰  

 
(一 ) 以派遣國或其代表名義獲得的領館館舍和領

館成員住宅及有關的交易和契據；  
 

(二 ) 領館公務專用設備及交通工具，以及他們的獲

得、擁有或維修。  
 

二、  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不適用於︰  
 

(一 ) 對特定服務的收費；  
 
(二 ) 與派遣國或其代表訂立契約的人按照接受國

法律規章應繳納的捐稅。  
 

 
 
 
 
 
 
《領事公約》第三十二條規定，領館館舍及職業領館館

長住宅免納捐稅。  
 
《條約》第十三條一款把該項特權及豁免權擴大至涵蓋領

館成員的住宅、領館公務專用設備及交通工具。  

[第十四條 (領館檔案不受侵犯 )]  
 

《領事公約》第三十三條規定，領館檔案及文件無論何

時及何處均屬不得侵犯。由於條文已涵蓋《條約》第十

四條的規定，並已載列於第 557 章的附表，因此《條約》

第十四條無需納入命令內。  
 

[第十五條 (行動自由 )]  此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第十六條  
 

通訊自由  
 

二、  領館的來往公文不受侵犯。領事郵袋不得開拆

或扣留。構成領事郵袋的包裹應附有可資識別的外部標

記，並以裝載來往公文、文件及專供公務之用的物品為限。 
 

三、  領事信使應持有官方文件，載明其身份及構成

領事郵袋的包裹件數。除經接受國同意外，領事信使只能

是派遣國國民，且不得是接受國永久居民。領事信使執行

職務時，應受接受國保護。領事信使人身不受侵犯，不受

任何形式的逮捕、拘禁或人身自由的任何其他形式的限

制。  
 

 
 
 
 
《領事公約》第三十五條規定，領館之來往公文不得侵

犯。領館郵袋不得予以開拆或扣留。但如接受國主管當局

有重大理由認為領館郵袋裝有的物品並非領事公文時，得

請派遣國授權代表一人在該當局前將郵袋開拆。 

 

《條約》第十六條訂明，接受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開

拆或扣留領館的來往公文。  
 
 

第十七條  
 

領事官員人身不受侵犯  
 

領事官員人身不受侵犯，不得對其予以拘留或逮捕

或對其人身自由進行任何其他形式的限制。  
 

 
 
 
 
《領事公約》第四十一條規定，領事官員不得予以逮捕候

審或羈押候審，但遇犯嚴重罪行的情形，依主管司法機關

的裁判執行者則不在此列。  
 

《條約》第十七條訂明，領事官員的人身不得侵犯的權

利，不限於上述載於《領事公約》的規定。《條約》第二

十八條把領事官員的人身不得侵犯的權利，擴大至涵蓋其

家庭成員。 

 
 
 



第十八條  
 

管轄豁免  
 

一、  領事官員免受接受國的司法或行政管轄，但下列

民事訴訟除外：  
 
 
 
 
 
 
 
 

 
 
 

(一 ) 未明示或默示以派遣國代表身份所訂契約引起的

訴訟；  
(二 ) 因車輛、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國內造成損害，第

三 要求損害賠償的訴訟；  
 
(三 ) 有關在接受國境內的私人不動產的訴訟，但以派

遣國代表身份為領館之用而擁有的不動產不在此列；  
 
(四 ) 有關領事官員以私人身份並不代表派遣國為遺囑

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的繼承方面的訴訟；

 
(五 ) 有關公務範圍外在接受國進行的專業或商業活動

引起的訴訟。  

 
 
 
 
《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一款規定，領事官員對其為執行

領事職務而實施之行為不受接受國司法或行政機關之管

轄。 

 

《條約》第十八條一款訂明，領事官員在免受司法或行政

管轄方面的豁免權，不限於上述載於《領事公約》的規定。

《條約》第二十八條把領事官員在免受司法或行政管轄方

面的豁免權，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二款所列明的不適用情況，並不

包括《條約》第十八條一(三)至(五)款所列明的不適用情

況。 

 
 

 

這些條文與《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二款相同。  
 
 
 
 
 
這些條文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簡稱《外交公約》 )
第三十一條一  (甲 )、 (乙 )及 (丙 ) 款相同。  
 
 
 



 
二、  除本條第一款所列案件外，接受國不得對領事官

員採取執行措施。如對本條第一款所列案件採取執行措施，

應不損害領事官員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權。  
 
三、  領館僱員和領館服務人員執行公務的行為免受接

受國司法或行政管轄，但本條第一款涉及的民事訴訟除外。

 

 
《條約》第十八條二款與《外交公約》第三十一條三款相

若。  
 
 
《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一款也規定，領館僱員對其為執

行領事職務而實施之行為不受接受國司法或行政機關之

管轄。  
 
《條約》第十八條三款把領館僱員在免受司法或行政管轄

方面的豁免，擴大至涵蓋領館服務人員。《條約》第二十

八條把領館僱員享有的豁免，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第十九條  

 
作證的義務  

 
一、  領事官員無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  
 
…………… 
 
三、  領館僱員和領館服務人員沒有義務就其執行

職務所涉及事項作證，或提供任何有關的公文或文件。領

館僱員和領館服務人員有權拒絕以鑑定人身份就派遣國

的法律提供證詞。  
 

 
 
 
 
《領事公約》第四十四條規定，如領事官員拒絕作證，不

得對其施行強制措施或處罰。此外，領事官員、領館僱員

和服務人員就其執行職務所涉事項，無擔任作證或提供有

關來往公文及文件之義務。 

 

《條約》第十九條一款訂明，領事官員沒有以證人身份作

證的義務。《條約》第二十八條把第十九條賦予領事官員

及領館僱員的豁免權，分別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第二十條  
 

特權和豁免的放棄  
 

一、  派遣國可放棄本條約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和第

十九條規定的領館成員的任何一項特權和豁免，但每次放

棄均應明示，並書面通知接受國。  
 

二、  領館成員如就其根據本條約第十八條的規定

本可享受管轄豁免的事項主動起訴，則不得對與本訴直接

有關的反訴主張管轄豁免。  
 
三、  在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上放棄管轄豁免，不得

視為對司法判決執行的豁免亦默示放棄。放棄對司法判決

執行的豁免必須另行書面通知。  
 

 
 
 
 
為界定《條約》有關條文所授予的增補特權及豁免的範

圍，有關條文必須與此條文一併理解，因此條文需納入命

令內。  

[第二十一條 (免除外僑登記及居留證 )及  
第二十二條 (免除工作證 )]  

 

這些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第二十三條 (社會保險辦法免於適用 )及  
第二十四條 (免稅 )]  

《領事公約》第四十八條訂明有關社會保險辦法免於適用

的條文。第四十九條則訂明有關免稅的條文。由於此兩項

條文已分別涵蓋《條約》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並已

載列於第 557 章的附表，因此《條約》第二十三條及第二

十四條無需納入命令內。  
 
 
 
 
 
 



第二十五條  
 

關稅和查驗的免除  
 

一、  接受國依照本國法律規章應准許下列物品進

出境，並免除一切關稅和有關費用，但保管、運輸及類似

服務費除外：  
 

…………… 
 

(三 ) 領館僱員初到任時運入的自用物品，包括安家

物品。  
 

二、  本條第一款第 . . .(三 )項所述物品不得超過有關

人員直接需要的數量。  
 

 
 
 
 
《領事公約》第五十條訂明領館僱員初到任時免納關稅的

權利。  
 

《條約》第二十八條把第二十五條賦予領館僱員初到任時

免納關稅的權利，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第二十六條 (領館成員或其家庭成員的遺產 )及  
第二十七條 (個人勞務和捐獻的免除 )]  

《領事公約》第五十一條訂明與領館成員或其家庭成員之

遺產有關的規定。第五十二條則訂明與免除個人勞務及捐

獻有關的規定。由於此兩項條文已分別涵蓋《條約》第二

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並已載列於第 557 章的附表內，因

此《條約》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無需納入命令內。  
 
 
 
 
 
 
 
 
 



第二十八條  
 
 

家庭成員的特權與豁免  
 
 

一、  領事官員和領館僱員的家庭成員分別享有該

領事官員或領館僱員根據本條約規定所享有的特權與豁

免。  
 
二、  領館服務人員的家庭成員享有該服務人員根

據本條約第二十七條所享有的特權與豁免，但身為接受國

國民或永久居民或在接受國從事任何私人有償職業 除

外。  
 

 
 
 
 
 
 
《領事公約》沒有單獨的條文涵蓋領事官員和領館僱員的

家庭成員享有相等於有關領事官員 /領館僱員所享有的特

權和豁免權。  
 
《條約》第二十八條一款把有關領事官員╱領館僱員所分

別享有的特權和豁免擴展至其家庭成員。《條約》第二十

八條二款則規定領館服務人員的家庭成員只享有該服務

人員根據《條約》第二十七條所享有的特權與豁免。  
 

第二十九條  
 
 

不能享受特權與豁免的人員  
 
 

一、  身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僱員和領

館服務人員，不享有本條約規定的特權與豁免，但本條約

第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除外。  
 

二、 本條第一款所述人員的家庭成員不享有本條

約規定的特權與豁免。 

 
 
 
 
 
 
為界定《條約》有關條文所授予的增補特權及豁免的範

圍，有關條文必須與此條文一併理解，因此條文需納入命

令內。  



 
第三十條  

 
領事特權和豁免的開始及終止  

 
一、  領館成員自進入接受國國境前往就任之時起

享有本條約所規定的特權和豁免，其已在該國境內的，自

其就任領館職務時起開始享有。  
 
二、  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及其私人服務人員自領

館成員依本條第一款享受特權和豁免之日起，或自本人進

入接受國國境之時起，或自其成為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或

私人服務人員之時起，享有本條約所規定的特權和豁免，

以在後日期為準。  
 

三、  領館成員的職務如已終止，其本人及其家庭成

員或私人服務人員的特權和豁免通常應於有關人員離開

接受國國境時或其離境的合理期限完結時終止，以在先的

時間為準，縱有武裝衝突的情形，亦應繼續有效至該時為

止。就本條第二款所述人員而言，其特權和豁免於其不復

為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或不復為領館成員僱傭時終止。但

如此類人員打算於此後合理期間內離開接受國，其特權和

豁免可延續至其離境時為止。  
 

四、  如領館成員死亡，其家庭成員應繼續享有應享

受的特權和豁免至其離開接受國國境時或其離境所需合

理期限完結時終止，以在先時間為準。  
 

 
 
 
 
為界定《條約》有關條文所授予的增補特權及豁免的範

圍，有關條文必須與此條文一併理解，因此條文需納入命

令內。  



 
[第三十一條 (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 )]  

 

《領事公約》第五十五條訂明與尊重接受國法律規章有關

的規定。由於條文已涵蓋《條約》第三十一條，並已載列

於第 557 章的附表內，因此《條約》第三十一條無需納入

命令內。  
 

[第三十二條 (對於第三者損害的保險 )]  此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第三十三條  
 

關於私人有償職業的特別規定  
 

 
二、  下列人員不應享受本章規定的特權和豁免：  
 
(一 ) 在接受國內從事私人有償職業的領館僱員或

服務人員；  
 
(二 ) 本款第 (一 )項所稱人員的家庭成員或其私人服

務人員；  
 
(三 ) 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本人在接受國內從事私

人有償職業 。  
 

 
 
 
 
 
為界定《條約》有關條文所授予的增補特權及豁免的範

圍，有關條文必須與此條文一併理解，因此條文需納入命

令內。  

[第三十四條至  
第五十三條 (領事職務 )]  

這些條文 (除第四十一條外 )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

安排予以實施。  



 
[第四十一條 (關於繼承的職務 )]  

 

《條約》第四十一條授予越南駐港領事官員有關管理身故

越南國民遺產的增補領事權力。這些增補領事權力分別透

過《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第 191 章 )及《領事協定

條例》 (第 267 章 )制訂命令而落實。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聯合王國 )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 章 )第 4(1)條作出 ) 

 

說明摘要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5 年 7 月 11 日起實施。  
 

 
 
建議的生效日期已經充份考慮到命令在刊憲後進行的「不

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審議程序所需的時間。  
2. 釋義  
 

在本命令中  —  
 

“《1984 年協議》”(1984 Agreement)指於 1984 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在曼徹斯特設立中國總領

事館和在上海設立英國總領事館的協議》； 
 

“1996 年協議”(1996 Agreement)指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駐華大使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藉交換日

期為 1996 年 9 月 26 日的照會而構成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的協議；
 

“《1984 年協議》有關條文”(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1984 Agreement)指附表 2 列出的《1984 年協議》第

三條第一及三款及第七條第一、二、三、四及五款的

條文； 
 

“ 1996 年協議有關條文”(relevant provision of the 

1996 Agreement)指附表 1 列出的 1996 年協議第三

條的條文。 

 
 
 
 
兩項協議已在憲報 (特別副刊第五號 )刊登，並上載至律政

司的網站，讓公眾知悉。  
 
 
 

  

附件 B



3. 增補特權及豁免  
 

現宣布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在香港的領館、

與該領館相關的人或上述兩 根據  — 

(a) 1996 年協議有關條文所享有的增補特

權及豁免；及 

 

(b) 與附表 2 列出的《1984 年協議》第七條

第八款的條文一併理解的《1984 年協

議》有關條文所享有的增補特權及豁免

(該等條文均是憑藉 1996 年協議第四條

作為 1996 年協議一部分而適用的)， 

 

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按照普通法的慣常處理方法，兩項協議內有關條文若對私

人權利和責任有所影響，或需對香港特區的現行法例作出

例外規定，均已納入命令內，以體現其在本地立法具有法

律效力。  
 
若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或已

被《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簡稱《領事公約》 )所涵蓋，

並已載列於《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 章 )的附表內，則無

需納入命令內。  
 

附表  [第 2 條 ] 
 

本命令所提述的 1996 年協議條文  
 

[第一條及第二條  (領館的成立 )]  
 
 
三 .  以英國政府或代表英國政府的任何人為房主或承租人
的領事官員住宅將享有與總領事館館舍同樣的免稅待遇。  
 
 
 

 
 
 
 
這些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領事公約》第三十二條規定，領館館舍及職業領館館

長住宅免納捐稅。  
 
《 1996 年協議》第三條把該項特權及豁免權擴大至涵蓋
領事官員的住宅。  
 

[第四條 (《1984 年協議》適用)] 

 
命令第 3 條 (b)款已作出有關提述。  
 



 
[第五條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適用 )]  

 
 
 
附表 2                               [第 2 及 3 條 ]
 

本命令所提述的《 1984 年協議》條文  
 
第三條  

 
一. 領館館舍不得侵犯。接受國當局未獲領館館長、

派遣國使館館長，或以上兩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

進入領館館舍。 

 

…………… 
 

三. 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也適用於領事官員的住宅。

 
 
 

[第五條 (領館工作的便利 )]  
 

[第六條 (對領事官員的保護 )]  
 
 
 
 
 
 

 
命令根據第 557 章訂立。該條例旨在就在香港實施《領事

公約》訂定條文。因此，命令未提及的領事事務將根據《領

事公約》予以規範。  
 
 
 
 
 
 
 
《領事公約》第三十一條規定，接受國非經領館館長或其

指定人員同意，不得進入領館館舍。惟遇火災或其他災害

須迅速採取保護行動時，得推定領館館長已表示同意。 

 

《 1984 年協議》第三條一款規定，接受國未獲領館館長或

其指定人員同意，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進入領館館舍。

《 1984 年協議》第三條三款把領館館舍不得侵犯的規定擴

大至涵蓋領事官員的住宅。  
 
 
此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此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第七條  
 

一. 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免受接受國的刑事管轄，

並免受逮捕候審或羈押候審。 

 

二. 領館成員執行領事職務的行為免受接受國的民事

和行政管轄。 

 

 

 

 

 

 

 

三. 惟本條第二款之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民事訴訟： 

 

 

 

(一) 有關接受國國內的私人不動產的訴訟，除非領館

成員係代表派遣國為領館之用而擁有該不動產 ；  

 

(二) 有關領館成員以私人身份而不代表派遣國作為遺

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的繼承事件的訴

訟； 

 

(三) 有關領館成員在其公務範圍外在接受國進行的任

何專業的或商業的活動的訴訟； 

 

 

 

 

 

《領事公約》第四十一條規定，領事官員不得予以逮捕候

審或羈押候審，但遇犯嚴重罪行的情形，依主管司法機關

的裁判執行者則不在此列。《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一款

規定，領事官員及領館僱員對其為執行領事職務而實施之

行為不受接受國司法或行政機關之管轄。 

 

《 1984 年協議》第七條一款訂明，領館成員享有之人身不

得侵犯的權利及在刑事管轄方面的豁免，不限於上述載於

《領事公約》的規定。條款亦把領館成員的人身不得侵犯

的權利及刑事管轄方面的豁免，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二款所列明的不適用情況，並不

包括《 1984 年協議》第七條三(一)至(三)款所列明的不適

用情況。 

 
 
 
 
這些條文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簡稱《外交公約》)

第三十一條一(甲)、(乙)及(丙)款相同。 

 
 
 
 
 
 
 



 

(四) 因領館成員並未明示或默示代表派遣國訂立的契

約所引起的訴訟； 

 

(五) 有關第三 因車輛、船舶或飛機在接受國內的意

外事故所造成的損害的訴訟。 

 

 
 
 
這些條文與《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二款相同。 

 

四. 對本條所提到的任何人不得採取執行措施，除非

屬本條第三款(一)項、(二)項和(三)項的案件，即使採取措

施也不得損害其人身和住宅的不可侵犯性。 

 

五. 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得被請在司法或行政程序

中到場作證。如領事官員及其家庭成員拒絕作證，不得對其

施行強制措施或處罰。除本條第六款所述事項外，領館工作

人員及其家庭成員或服務人員及其家庭成員不得拒絕作證。

…………… 
 
 
 
 
 
 
 

八. 本人為接受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成員及

其家庭成員以及領館成員的家庭成員本人為接受國國民

或接受國永久居民 ，除享受本條第六款規定的豁免外，

不應享受本條規定的權利、便利和豁免。 

 

《 1984 年協議》第七條四款與《外交公約》第三十一條三

款相若。  
 
 
《領事公約》第四十四條規定，如領事官員拒絕作證，不

得對其施行強制措施或處罰。此外，領事官員、領館僱員

和服務人員就其執行職務所涉事項，無擔任作證或提供有

關來往公文及文件之義務。 

 

《 1984 年協議》第七條五款把領事官員及其他領館成員享

有的豁免權分別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為界定《協議》有關條文所授予的增補特權及豁免的範

圍，有關條文必須與此條文一併理解，因此條文需納入命

令內。  

[第八條 (領事職務)] 此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美利堅合眾國 )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 章)第 4(1)條作出) 
  

說明摘要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5 年 7 月 11 日起實施。 

 

 
 
建議的生效日期已經充份考慮到命令在刊憲後進行的「不

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審議程序所需的時間。 

2. 釋義 
 

在本命令中 — 
 

“《協定》”(Agreement)指於 1997 年 3 月 25 日在北京簽訂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美國總領事館的協定》； 

 

“《協定》有關條文”(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指附表列出的《協定》第三條第(一)、(二)、(四)3

及(五)1、2、3、4 及 5 款的條文。 

 

 

 
 
 
《協定》已在憲報(特別副刊第五號) 刊登，並上載至律政

司的網站，讓公眾知悉。 

 

 

 

3. 增補特權及豁免 
 

現宣布美利堅合眾國在香港的領館、與該領館相關的

人或上述兩 根據《協定》有關條文 (該等條文是與附表列出

的《協定》第三條第(五)8 款的條文一併理解的)所享有的增

補特權及豁免，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按照普通法的慣常處理方法，《協定》內有關條文若對私

人權利和責任有所影響，或需對香港特區的現行法例作出

例外規定，均已納入命令內，以體現其在本地立法具有法

律效力。  
 
若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或已

被《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簡稱《領事公約》 )所涵蓋，
並已載列於《領事關係條例》 (第 557 章 )的附表內，則無
需納入命令內。  
 

附件 C



 附表               [第 2 及 3 條] 
 
 

本命令所提述的《協定》條文 
 
 

[第一條 (領館的保留 )及  
第二條  (駐港領館在澳門執行領事職務 ) ] 

 
三. ⋯⋯⋯⋯⋯  

 

(一) 派遣國領事官員住宅應享有與派遣國領館館舍

同等不得侵犯、受到保護及免予徵用的權利。

如果為了國防或其他公共用途而必須徵用領館

住宅時，接受國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避免妨

礙領事職務的執行，並及時向派遣國付出適當

的和有效的補償。 

 

 

 

 
 
(二) 適用於領館館舍的免稅應延及非為接受國國民

或居民的領館成員的住宅，以及與上述住宅有

關的交易或契據之徵稅。但此項免稅不適用於

對特定服務的付款，以及按照接受國的法律，

一個同派遣國或代表派遣國行事的人訂立合同

的人應繳納的捐稅。 
 
 

[第三 (三 )條 (購置、租用或獲得館舍和住宅 )]  
 

 

 

 
 
 
 
 
 
 
這些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領事公約》第三十一條規定，接受國非經領館館長或其

指定人員同意，不得進入領館館舍。惟遇火災或其他災害

須迅速採取保護行動時，得推定領館館長已表示同意。  
 
《協定》第三 (一 )條規定，領館館舍不得侵犯、受到保護及
免予徵用的權利。此條文亦把該項特權及豁免權擴大至涵

蓋領事官員的住宅。  
 
 
 
《領事公約》第三十二條規定，領館館舍及職業領館館長

住宅免納捐稅。  
 
《協定》第三 (二 )條把該項特權及豁免權擴大至涵蓋領館
成員的住宅。  
 
 
這些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四)  ⋯⋯⋯⋯⋯  
 

3. 領館的公務函電，包括領事郵袋和其他

容器，如本款第 2 項所述，接受國當局

不得開拆或扣留。 
 

⋯⋯⋯⋯⋯ 

 

 

 

 
 

(五) 1. 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免受接受國的刑

事管轄； 

 

2. 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執行領事職務時

的作為免受接受國的民事和行政管轄；

 

 

 

 

 

 

 

 

 

 

 

 

 

 
 
 
《領事公約》第三十五條規定，領館之來往公文不得侵

犯。領館郵袋不得予以開拆或扣留。但如接受國主管當局

有重大理由認為領館郵袋裝有的物品並非領事公文時，得

請派遣國授權代表一人在該當局前將郵袋開拆。  
 
《協定》第三條 (四 )3 款訂明，接受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
可開拆或扣留領館的來往公文。  
 
 
《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一款規定，領事官員及領館僱員

對其為執行領事職務而實施之行為不受接受國司法或行

政機關之管轄。  
 
《協定》第三條 (五 )1 款訂明，領館成員在刑事管轄方面的
豁免，不限於上述載於《領事公約》的規定。條文亦把領

館成員在刑事管轄方面的豁免，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協定》第三條 (五 )2 款把領館成員在執行領事職務時在民
事和行政管轄方面的豁免，擴大至其家庭成員。  
 
 
 
 
 
 
 
 
 



 

3. 惟本款第 2 項之規定不適用下列民事訴

訟： 

 

 

(1) 因領館成員並非代表派遣國訂立

的合同所引起的訴訟； 

 

(2) 有關領館成員以私人身份作為遺

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繼承人

或受遺贈人的繼承事件的訴訟；

 

(3) 有關第三 要求賠償船舶、車輛

或飛機所造成損害的訴訟； 

 

(4) 有關處在接受國司法管轄下的私

人不動產的訴訟，除非領館成員

係代表派遣國為領事館之用而擁

有該不動產 ；  

 

(5) 有關領館成員在其公務範圍外在

接受國進行的任何私人的、專業

的或商業的活動的訴訟。 

 

4. 對本款所提到的任何人不得採取執行措

施，除非屬本款第 3 項(4)的案件，即使

對此項案件採取措施也不得損害其人身

和住宅的不可侵犯性； 

 

 

 
《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二款所列明的不適用情況，並不

包括《協定》第三條 (五 )3(2)款、(4)款及 (5)款所列明的不適
用情況。  
 
此條文與《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二款相同。  
 
 
此條文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簡稱《外交公約》 )第
三十一條一 (乙 )款相同。  
 
 
此條文與《領事公約》第四十三條二款相同。  
 
 
此條文與《外交公約》第三十一條一 (甲 )款相同。  
 
 
 
 
此條文與《外交公約》第三十一條一 (丙 )款相同。  
 
 
 
《協定》第三條 (五 )4 款與《外交公約》第三十一條三款相
若。  
 
 
 
 



 

5. 領館成員及其家庭成員得被請在司法或

行政程序中到場作證。如領事官員及其

家庭成員拒絕作證，不得對其施行強制

措施或處罰。除本款第 6 項所述事項

外，領館工作人員及其家庭成員不得拒

絕作證； 

 

⋯⋯⋯⋯⋯ 

 

8. 除其執行領事職務的行為外，凡為接受

國國民或永久居民的領館成員及其家庭

成員不應享受上述特權與豁免。 

 

[第三(六)條(領事職務)及第三(七)條(簽證及國藉)] 

 
《領事公約》第四十四條規定，如領事官員拒絕作證，不

得對其施行強制措施或處罰。此外，領事官員、領館僱員

和服務人員就其執行職務所涉事項，無擔任作證或提供有

關來往公文及文件之義務。  
 
《協定》第三條 (五 )5 款把領事官員及其他領館成員享有的
豁免權分別擴大至涵蓋其家庭成員。  
 
 
為界定《協定》有關條文所授予的增補特權及豁免的範圍，

有關條文必須與此條文一併理解，因此條文需納入命令

內。  
 
這些條文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藉行政安排予以實施。  

  

[第四條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適用 )] 命令根據第 557 章作出。該條例旨在就在香港實施《領事
公約》訂定條文。因此，命令未提及的領事事務將根據《領

事公約》予以規範。  
  

 



2005 年第 53 號法律公告  

 
《 2005 年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修訂附表 )令》  
 

(由行政長官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 
根據《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第 191章)第 3條作出) 

 

 
 

說明摘要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5 年 7 月 11 日起實施。  

 
 

2. 修訂附表  
 

現公布行政長官已命令更改《領事館官

員管理遺產條例》(第 191 章 )的附表，加入  —

 
“2.澳大利亞 《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澳

大利亞領事

協定》 

1999年 
9月 8日 

第十三(六)
條”。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簡稱《領事公
約》)第五條 (七 )款列明有關依接受國法律
規章在接受國境內之死亡繼承事件中，保

護派遣國國民之利益的規定。《領事公約》

並沒有就領事官員管理其國民在接受國

境內的遺產事宜，訂定詳細的條文。  

 
《 2005 年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修
訂附表 )令》把“澳大利亞”加入第 191
章的附表，訂明澳大利亞領事官員透過

《協定》第十三條六款獲賦予的增補權

力，即在指明情況下，管理屬該國國民

的死者的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澳大利亞領事協定》 

 

第十三條  

 
有關遺產的職務  

 
 

六、  遇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國的

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境內臨時逗

留時或過境時死亡，而其在接受國

又無親屬或代理人時，領事官員有

權立即臨時保管該國民隨身攜帶

的所有文件、錢款和個人物品，以

便轉交給該國民的遺產繼承人，遺

囑執行人或其他授權接受這些物

品的人。  

 

 

附件 D



 

2005 年第 54 號法律公告  

 
《 2005 年領事協定 (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令》

 
(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領事協定條例》 

(第 267章)第 5條作出) 

 
 

說明摘要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5 年 7 月 11 日起實施。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簡稱《領事公
約》)第五條 (七 )款列明有關依接受國法律
規章在接受國境內之死亡繼承事件中，保

護派遣國國民之利益的規定。《領事公約》

並沒有就領事官員處理其國民有權繼承

在接受國境內的遺產事宜，訂定詳細的條

文。  

 

2. 本條例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現指示本條例第 3 條適用於澳大利亞。

 
3. 外國  
 

《領事協定 (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令》(第
267 章，附屬法例 B)的附表現予修訂，加入  —

 
  “2. 澳大利亞”。 

 
 

《 2005 年領事協定 (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
令》指示第 267 章第 3 條適用於澳大利
亞，訂明澳大利亞領事官員透過《協定》

第十三條四款及第十三條五款獲賦予的

增補權力，即在指明情況下，處理其國民

有權繼承在香港的遺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澳大利亞領事協定》 

 
第十三條  

 
有關遺產的職務  

 
四、  遇有派遣國國民有權或聲稱有
權繼承在接受國境內的某項遺產，但

本人或其代理人均不能在遺產繼承程

序中到場時，領事官員或其代表可在

接受國法院或其他主管當局前代表該

國民。  

 
五、  領事官員有權代為接受非永久
居住在接受國的派遣國國民在接受國

應得的遺產或遺贈，並將該遺產或遺

贈轉交給該國民。  

 

 

 

 



2005 年第 56 號法律公告  

 
《 2005 年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修訂附表 )(第 2 號 )令》  
 

(由行政長官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 
根據《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第 191章)第 3條作出) 

 

 
 

說明摘要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5 年 7 月 11 日起實施。  
 
 

2. 修訂附表  
 

現公布行政長官已命令更改《領事館官

員管理遺產條例》(第 191 章 )的附表，加入  —

 
“3. 越南社會
主義共和國 

《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越

南社會主義

共和國領事

條約》 

1998年 
10月 19日

第四十一

(三)條”。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簡稱《領事
公約》 )第五條 (七 )款列明有關依接受
國法律規章在接受國境內之死亡繼承

事件中，保護派遣國國民之利益的規

定。《領事公約》並沒有就領事官員管

理其國民在接受國境內的遺產事宜，

訂定詳細的條文。  

 
《 2005 年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
(修訂附表 )(第 2 號 )令》把“越南社會
主義共和國”加入第 191 章的附表，
訂明越南領事官員透過《條約》第四

十一條三款獲賦予的增補權力，即在

指明情況下，管理屬該國國民的死者

的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領事條約》 

 
第四十一條  

 
關於繼承的職務  

 
 

三、  遇非永久居住在接受國的派遣國國
民，在接受國臨時逗留或者過境時死亡，為

保護和保管死者的現金和物品，領事官員可

立即對其進行保管。依照派遣國和接受國關

於繼承的法律規章，領事官員有權領取和保

存死者的個人物品。  

 

 

附件 E



2005 年第 57 號法律公告  

 
《 2005 年領事協定 (第 3 條的  
適用範圍 )(第 2 號 )令》  

 
(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 
《領事協定條例》 

(第 267章)第 5條作出) 

 

 
 

說明摘要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簡稱《領事
公約》)第五條 (七 )款列明有關依接受國
法律規章在接受國境內之死亡繼承事

件中，保護派遣國國民之利益的規定。

《領事公約》並沒有就領事官員處理其

國民有權繼承在接受國境內的遺產事

宜，訂定詳細的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領事條約》 

 
第四十一條  

 
關於繼承的職務  

 
一、  接受國主管當局獲悉派遣國國民死亡

的有關情況後，應及時通知派遣國領事官員︰  

………… 
(二 )  因不論屬於何國國籍的死者在接

受國遺有財產，根據死者遺囑或接受國法律規

章，非為接受國的永久居民且在接受國無代理

人的派遣國國民在其中可能有繼承份額時而開

始的遺產繼承程序。  

 

1 .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5 年 7 月 11 日起實

施。  

 
2. 本條例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現指示本條例第 3 條適用於越南

社會主義共和國。  

 
3. 外國  

 
《領事協定 (第 3 條的適用範圍 )

令》 (第 267 章，附屬法例 B)的附表現予
修訂，加入  —  

 
“3.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 2005 年領事協定條例 (第 3 條的適用
範圍 )(第 2 號 )令》指示第 267 章第 3
條適用於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訂明越

南領事官員透過《條約》第四十一條一

(二 )款及第四十一條二款獲賦予的增
補權力，即在指明情況下，處理其國民

有權繼承在香港的遺產。  

 
 

 

二、  就本條第一款所涉遺產事宜，領事官員

根據接受國法律規章有權︰  
 

(一 )  請求接受國主管當局採取必要措施
保護、保管和管理遺產；  

 
(二 )  在採取本條第二款第 (一 )項所述措

施時到場或參與；  

(三 )  為在遺產中有合法繼承份額，但不
能到場或在接受國無代表的派遣國國民安排代

表。  

 












